
 

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度中期报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者严重

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中期报告数据未经审计。 

 

一、本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尖山围垦区 

法定代表人：钱志达 

经营范围：尖山段滩涂治江围垦、涂地开发、投资开发；房地产

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印燕红、周志平 

公司联系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治江路 28 号 

联系电话：0573-87955042 

传真：0573-87955205 

邮编：314415 

 

二、本公司经营情况及上半年财务会计状况 



本公司 2015 年中期会计报告见附表。 

 

三、已发行未到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已发行2013年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债券，

发行要素如下： 

1、债券名称：2013年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发行首日：2013 年 11 月 4 日 

3、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13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置本金

提前偿付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

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

本金 

5、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6.9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 

6、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

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 5 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

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四、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根据2015年6月25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公告，2013年海宁市

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为AA+级，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增信措施及其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无变化。 

（四）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5年上半年无付息兑付事项。 

（五）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1、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

包括明确部门和人员职责，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

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以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2、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为本期债券开

设了偿债资金账户，专项用于兑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3、公司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同时签署了《2013年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并共同制定了《2013年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来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4、公司成立了偿付工作小组，偿付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

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债券利息及本金偿付办

法和偿付计划，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办法，保障本期债券的安全兑付。 

（六）报告期内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五、受托管理人在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形

及相关风险防范、解决机制（如有） 

无。 

 

六、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按期偿付

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本公

司所知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程序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的按期偿付。 

 

七、其他事项 

无。 










